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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教育部民國90年起推動「提升學生游泳能

力中程計畫」，至近期「提升學生游泳與水域運動

自救能力」等政策以來，學生溺水的年死亡人數由

94年的85人降至107年的17人。然而，游泳仍具風

險，國內外泳池事故之法律訴訟案件中，因業務過

失導致游泳教練、體育教師、救生員、管理單位被

起訴之情況屢見不鮮。

由我國司法實證判例之研究發現，游泳池溺水

事故被告獲判有罪率高達八成（林政德，2008）。

而被告過失類型共分成未盡注意義務、未盡照顧義

務、未設警告標示、設施欠缺、救生員過失、管理

缺失、救護過失、指導過失及其他等多項過失（王

娜玲、邱豐盛、洪惠如，2014），故進行游泳教學

時，應做好風險之防範。

貳、與游泳教學安全有關之法律責任

游泳教學意外事故之法律責任，包括刑法上的

過失致死罪、業務過失致死罪、過失傷害罪、業務

過失傷害罪等刑事責任，及民事賠償責任，倘若事

故發生在公立游泳池或學校時，則有可能又涉及到

國家賠償責任。對於泳客於公、私營泳池付費購買

游泳課程或付費使用游泳設施時，即受消費者保護

法之保障，泳池業者須依法提供泳客安全無虞的產

品或服務。

泳池意外發生後，受害方會先釐清事故係起因

於經營者、指導者、照護者或是救生員之過失，再

循法律途徑提出告訴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因果關

係是法律判斷犯罪與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只有當

意外事故與經營者、指導者、管理者、照護者或救

生員之過失間有因果關係時，法律責任才會成立。

經營者常見的過失類型包含未設置救生員或

救生員數不足、未設警告標示並公

告緊急應變流程、未設足安全救生

設備，及設施硬體之安全有所欠缺

等。刑法中業務過失致死罪及業務

過失傷害罪係以事實上執行的「業

務」為準，以救生員為例，因其所

從事之業務對於他人之生命及身體

安危具有極大的影響，故救生員應

注意之責任隨之較重（林政德、林

瑞泰、陳世昌、何金樑，2009）。

刑法中所謂的「過失」，乃以

文／周宇輝

游泳教學之安全管理與意外預防

池深不足不設出發臺。（圖片提供／周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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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構成要件，所

謂的注意義務包括「應為一定之防果行為」及「應

考量危險的存在」（林政德、林瑞泰、陳世昌、何

金樑，2009），故游泳教練或教師應作事前的安全

事項宣導、意外防患並在場監督，以避免因疏忽造

成過失不法侵害學生的權利，或造成學生傷亡。

在游泳教學事故之行政責任方面，公務員如有

違法作為或怠於執行職務而侵害人民權利時，或公

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運動事故時，

原告則可爰以國家賠償法第2條「公務員執行職務行

使公權力致生損害之國家賠償責任」，或國賠法第

3條「公有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欠缺致生損害之國

家賠償責任」，向政府或學校申請賠償（林政德，

2010）。

就公務員執行公權力的角度而言，國賠成立

的要件為「須是公務員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及「因前開人員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

由或權利，或因其怠於執行職務，導致人民自由或

權利遭受損害」。又依據國賠法第4條之規定，受委

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

力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故公立學校所聘任

之游泳教師、專任運動教練，或代課老師，皆被認

定為廣義的公務員，故公立學校對於因教師行為引

起之教育活動事故，應成立國家賠償責任。

私立學校對於因教師行為所引發之教育活動事

故，則依民法188條之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又私立學校可依民法第188條第3項規

定，請求教師償還賠償之金額。

不管是民事或行政責任之法律條文中，皆強調

管理者對於「設置」或「保管」之責任，故以下分

別探討游泳池之「硬體安全」及「管理妥適性（即

風險管理對策）」。

參、游泳教學意外與硬體之關聯性

近年來媒體所揭露之游泳意外事故共可歸納

為滑倒意外、溺水意外、跳水意外、割傷意外、吸

入意外、中毒意外，及碰撞意外等（周宇輝、簡全

亮，2007）。參考國外新進國家泳池設置之相關

法規及筆者多年參與游泳池規劃設計之經驗，遂將

游泳池之「硬體安全」中之「事故種類」、「硬體

缺失可能之原因」及「硬體改善策略」間的相互關

係，歸納如下：

溺

水

意

外

照明設計不當（太暗、炫光） 改善泳池照明 

泳池深度與使用者需求不符 依池深決定合適之泳客

超過最大容許容量（over packed） 訂定最大容許容量並管制人數

未設水深顯示及警告標誌 設置水深顯示及深度轉折警示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溺水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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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傷

意

外

池底池壁有尖銳凸出物 改善池底池壁尖銳凸出物

池底池壁之面材剝落或破裂 改善剝落或破裂之面材

入水扶梯及其他設施有尖銳角 改採安全之入水扶梯及設施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割傷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滑

倒

意

外

池岸邊地坪之摩擦力不足 改善池岸地坪之摩擦力 

池岸邊地坪積水 調整地坪平整度及洩水坡度

浴廁、通道地坪之摩擦力不足 改善浴廁、通道地坪之摩擦力

浴廁、通道地坪之地坪積水

未設警告標誌

調整地坪平整度及洩水坡度

設置警告標誌（嚴禁跑跳）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滑倒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碰

撞

意

外

池畔寬度不足、池畔未淨空 池畔不堆放雜物

池畔週邊有尖銳設施 所有設施邊緣皆須為安全鈍角

未設警告標誌 設置警告標誌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碰撞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吸

入

意

外

回水口設計不當，吸力過大 修正回水口之吸力

回水口蓋板設計不當 更改為防吸入之回水蓋板

未設警告標誌 設置警告標誌（提醒吸入風險）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吸入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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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泳池硬體條件有所缺失或管理未能落實時，

則會為游泳教學帶來很大的風險，建議經營者可參

考上圖之內容，體檢並修正既有設施之硬體缺失。

肆、游泳教學意外之安全管理對策

以下針對經營者、指導者、照護者或救生員常

見之過失類型依序討論，並提出游泳教學之安全管

理注意事項。

一、 未盡照顧義務（照護者）

無泳池學校至校外進行游泳教學時，帶隊老

師仍肩負學生之照顧責任，故不僅不應擅自離開

泳池，亦不得使學生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

環境，否則一旦被判定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傷亡

之結果間，具有相當程度之因果關係時，則將背

負業務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之刑責。

二、 未盡注意義務（指導者、照護者或救生員）

刑法上的注意義務，包含結果預見義務與結

果迴避義務（林政德，2012）。指導者、照護

者或救生員在教育活動中負有防止學生的身體或

生命因教育活動而遭受侵害的義務，故應隨時注

意學生之安全，並適時給予必要的協助。

三、設施缺陷（經營者）

深淺區未清楚標示而導致溺水、泳池深度

不足起跳入水導致頸椎骨折、地坪止滑度不佳

導致跌傷、泳池回水口吸入意外、加藥不慎導

致中毒等，皆為常見泳池之事故。「未設警告

標示」、「未設安全救生設備」及「設施欠

缺」等經營者之過失，將導致被告 100%獲判

有罪（林政德，2008），故經營者須時時確保

硬體及設備管理安全無虞。 

四、指導過失（指導者）

游泳教練或體育教師在泳池深度不足之情況

下，要求學生或游泳隊成員由起跳臺上出發入

水，導致學生或泳隊成員頭部不慎撞擊池底導致

傷亡、或教練指導選手以錯誤的姿勢游泳或出發

入水而導致學生傷亡、或教練未注意地坪之止滑

度不足而要求學生於池畔跑跳暖身而導致學生滑

倒摔傷，或學員有不當行為卻未加以勸阻而導

跳

水

意

外

水深不足 水深不足不設出發臺

出發臺（起跳台）設置管理不當 出發臺不用時拆卸或覆蓋尖頂

未設警告標誌 設置警告標誌（嚴禁起跳入水）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跳水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中

毒

意

外

化學藥劑儲藏不當、操作不當 改善儲藏條件並強化人員知能

機房通風不良 改善機房通風

未設警告標誌 設置警告標誌 

事故種類 硬體缺失可能之原因

中毒意外之硬體管理重點

硬體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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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學生傷亡等情事，皆為教師執

行業務時未採取有效的安全指導

及救護措施之情況。因學生之傷

亡結果與游泳教練或體育教師之

業務過失行為間，有明顯的因果

關係存在，故其被依業務過失傷

害或過失致死起訴之案例屢見不

鮮。

五、 救生員過失

救生員的主要業務職責為觀察並注意泳客

有無不當且危險之行為，並進行意外事故發生

前之預防勸導及警告，或發現泳客溺水的警訊

時，給予立即及適切的救助，以迴避傷亡。倘

若救生員未能執行有效的意外預防措施、或未

能於事故發生當下立即進行有效之救護工作，

而導致泳客傷亡，將背負業務過失傷害或過失

致死之刑責。

除了上述之預防及抑制之方法外，管理者

亦可採用轉嫁 （如投保或要求泳客方自行擔

負部分之自我管理作為），或規避（勸導高風

險者勿來使用）之手法，來確保游泳教學之安

全。

針對部分游泳學生或具有高風險之生理因素 

（如：糖尿病患者易昏迷、心臟病患者恐緊急發作、

癲癇患者恐抽筋或痙攣、低血壓患者恐休克、氣喘患

者恐呼吸衰竭），或部分具心理隱疾（如：具自殺傾

向、受精神創傷、有恐慌症等）、或具暫時性生理失

能或生理弱化（如：飯後胃痙攣、酒醉或磕藥、精疲

力盡、對池水過敏等）等情況，所對應之「規避」或

「預防」之手法，不外乎是要求學生繳交健康檢查報

告或簽具健康切結書，或明文規定嚴禁「具可能溺水

生理因素者」入水，或須在他人陪伴或照料之前提下

方可入水，並明文規定中午肚餓及飯後一小時內不宜

入池，及充分告知風險等。

伍、結論

經營者、指導者、照護者或救生員，皆應善盡

注意及照顧之義務、提供正確之指導、時時警戒與

提醒、提供立即有效的救護，亦須確保泳池監視器

拍攝角度之全面性及畫面之清晰度，以作為事故責

任釐清之證據。

作者周宇輝為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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